
澎湖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遊憩用地興辦事業計
畫審查收費標準第二條修正總說明 

 
為獎勵民間參與投資開發觀光產業，本府於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四

日發布「澎湖縣非都市土地變更遊憩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以利審查興辦事業計畫。並於一百十年二月十八日發布「澎湖縣非都市

土地申請變更遊憩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收費標準」。 

因考量申請案件持續成長，每案至少召開一次委員審查會議，基於

使用者付費及成本考量之原則，依據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檢討修正第

二條所定審查費，採以每次進行委員審查，應先繳納審查費新臺幣二萬

元整。 

 

 

 

 

 

 

 

 

 

 

 

 

 

 

 

 

 

 

 

 

 

 



澎湖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遊憩用地興辦事業計
畫審查收費標準第二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修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申請人依「澎湖縣

非都市土地變更遊憩用

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

業要點」(以下稱本要

點)申請非都市土地申

請變更為遊憩用地興辦

事業計畫案件，每次進

行委員審查，應先繳納

審查費新臺幣二萬元

整。 

第二條申請人依「澎湖縣

非都市土地變更遊憩用

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

業要點」(以下稱本要

點)申請非都市土地申

請變更為遊憩用地興辦

事業計畫案件，每案應

繳納審查費新臺幣ㄧ萬

五千元。 

因申請案件持續成長，每

案至少召開一次委員審查

會議，若進行二次以上，

所需經費則倍增，基於使

用者付費及成本考量之原

則下，依據規費法第十一

條規定，並參酌部分縣市

之收費標準，將每案應繳

納審查費新臺幣ㄧ萬五千

元修正為每次進行委員審

查，應先繳納審查費新臺

幣二萬元整。 

 

 

 

 

 

 

 

 

 

 

 

 

 

 

 

 

 

 


